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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

 

1. 特區內部事務由特區政府自行管理。根據基本法，香港內部事務是由特區

政府自行處理。因此，如何設計好西九龍高鐵站的出入境安排，以有利香

港長遠發展及促進本地經濟民生，是特區政府需要考慮的。「一地兩檢」安

排，按特區政府的說法是由特區主動提出，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審議。我

們認為此舉是符合上述提出的政策目標，亦沒有偏離基本法的條文框架及

沒有違背一國兩制的初心。 

 

2. 人大常委確認合憲合法。為了進一步確定「一地兩檢」的出入境措施是合

憲合法，特區政府透過國務院港澳辦向全國人大常委作出說明並提請全國

人大常作出決定。根據國家憲政安排，全國人大是全國最高的權力機構，

全國人大常委決議所作出的決定是具有最權威的地位，特區政府提請全國

人大常委作出決定是符合國家憲政秩序。根據全國人大常委的決議，特區

政府提出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案及與廣東省政府簽定的協議，是沒有違反基

本法，並要求特區自行立法加以落實。我們認為是全國人大常委的決議是

符合實際情況及特區的實際需要，是合憲合法的。 

 

3. 內地口岸區不是「脫港」(de-establised)的設計。根據草案第 6 條，「內地口

岸區」被視為「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」的範圍。有論者誤以為這

等同劃地及「脫港」的一個安排，把屬於香港的部份剔除。事實上，根據

向全國人大常委作出說明及與廣東省政府簽定的協議，所謂的「內地口岸

區」只是用租賃的形式讓內地的相關出入境及海關執法人員可以進行執

法，以實現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案目標，同時符合香港區域定義。此外，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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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第 7 及 8 條列出了本地會一些保留事項，這明顯指出，「內地口岸區」

並不是全劃了出去，更不應被認為是脫離香港的安排。 

 

4. 多管道往返兩地便民。有不少論者只集中討論西九龍「一地兩檢」的安排

影響了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。但事實是往返內地及香港有多個管道，包括

在邊界將會有新的口岸區落成、港珠澳大橋、海港及空港的出入境設施。

可以說，西九龍的高鐵只是其中一個出入境管道，港人及全世界的旅客進

入內地是有很多的選擇。 

 

5. 西九龍將會是人地傑靈，人才匯聚之地。西九龍有「一地兩檢」的便利安

排，讓旅客可以極方便地接通全中國，亦方便內地旅客到港並「走出去」。

此外，在配合西九龍文化區建成及提供服務，可以預期西九龍在香港發展

的新時期將會發揮一個重要及獨特的角色。 

 

6. 以人民福址為中心是政府「良政」的初心。作為公共行政研究的人員，作

為香港的持份者，我們認為執政是為民的，不是為某個政治利益集團及政

治理念服務。西九龍站的「一地兩檢」安排是合憲合法的前提下，最終有

利於人民福址，因此，我們期望高鐵港段通車時可以享用到「一地兩檢」

帶來的方便。同時，透過高鐵可以加速人流、縮短兩地的距離，為粵港澳

大灣區建設及為「一帶一路倡議」作出很大的貢獻。 

 

7. 我們期望立法會能盡快審議及通過是次條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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